
圖利與便民 

 

桃園地檢署 主任檢察官 

范振中 



 
聯合公、私部門 
及 民間力量共同參與 
 2005年12月14日生效之<聯合國反腐敗公約>(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Corruption)相關
倡議:以多元策略整合公私部門力量提升廉政，兼顧公
私部門廉潔與倫理規範。 

 「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建構「國家廉政體系概
念」，與國際反貪理念及作為接軌(反貪無國界) 

 「加強肅貪防貪」「落實公務倫理」「推動企業誠信」
「擴大教育宣導」「提升透明效能」「貫徹採購公開」
「實踐公平參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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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廉政透明度調查 
 「國際透明組織台灣總會-台灣透明組織」於去(2014)
年底，最新調查統計顯示:就受訪者對26種類型公務人
員清廉度評價排名-第20名以後依序為「鄉鎮市首長及
主管」「鄉鎮市民代表」「政府採購人員」「縣市議
員」「立法委員」及「土地開發業務人員」。 

 

 對於政府在打擊貪污工作成效，達62.3%比例感到不
滿意。 



 



引自由電子報104.09.18 

 



引蘋果日報104.09.04 

 



圖利罪之構成要件 

一、行為主體 

 

二、圖利之主觀犯意 

 

三、違背法令 

 

四、因而獲得不法利益 



便民VS圖利 
(給予人民利益) 

公務員基於職務於法令許可範圍內，
於手續或程序上給予人民方便，以取
得應得之合法利益。(便民) 

   (最高法院100年台上字第592號判決) 

 

違背法令而使人民因而獲得不法利益
(圖利) 
 

 



圖利罪要件 
貪汙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 

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
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
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直
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 

貪汙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 

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
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
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
利用職權機會或身分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
利益者。 

>>不處罰未遂犯 

>>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 

 

 

 



圖利罪與收賄罪 
圖利:  公務員違法執行公務，利益輸送。 

圖利政府? 

圖利他人? 

圖利自己? 

 

 

收賄: 公務員執行公務與收受利益(具對價性) 



公務員- 刑法第10條第2項 

身分公務員:  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
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 

 

授權公務員 : 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
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 

 

委託公務員:  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
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
共事務者 
 

 



公務員 
 公立學校 、公立醫院及公營事業之員工，如依政府採
購法之規定承 辦、兼辦採購之行為，其採購內容，縱
僅涉及私權或私經 濟行為之事項，惟因公權力介入甚
深，仍宜解為有關公權 力之公共事務。  

 中油 公司係公營事業，其探採事業部之廢水廢油泥抽
油載運 勞務採購案，須依政府採購案為辦理，而被告
OOO身 為油泥隊之事物管理員，於此類採購案中，
既係負責預 算製作、比價及開標作業之承辦人員，有
如前述，依首 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自屬依其他法令
從事於公共事務 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 (102
上訴字第2238號) 

 



明知 
 【明知】公務員有圖利而違背法令之直接故意，主觀
上有違背法令積極圖取不法利益之意思。故…疏失、
誤解，似非屬【明知】。 

 

 按圖利罪與便民不同，公務員倘因違反法定 程序處理
事務，或處理事務不當，而不涉及從中圖謀私利之廉
潔 性，仍不具圖利罪之可罰性。(102台上字第1545號
判決) 



犯罪動機 
 財務利益 

 不知(?!!) 

 人情 

 陋規 

 同情 

 、、、 



違背法令 
 【法令】包括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
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 一
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 

 

 「法規命令」，係指「行政機關基於法律 授權，對多數不
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抽象之對外發生法 律效果之規
定」，行政程序法第150條第1項規定甚明； 

 「職權命令」，則係行政機關依其法定職權，對多數不特 
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抽象之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 

 

 僅具內部效力之行政規則、契約條款、採購契約要點.行政
責任?! 

 宣誓條例? 

 公務員服務法? 

 



違背法令 
 圖 利罪構成要件所違背之「法令」，固不及於行政程
序法第15 9 條所指「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或長官對
屬官，依其權限 或職權為規範機關內部秩序及運作，
所為非直接對外發生法 規範效力之一般、抽象規定」
之「行政規則」。但為協助下 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
法令、認定事實、行使裁量權，甚至 彌補法律之闕漏
不足或具體化抽象法律規範內容以利執行等 事項，所
頒訂之解釋性、補充性、具體性規定與裁量基準， 雖
以下級機關、屬官為規範對象，但因行政機關執行、
適用 之結果，亦影響人民之權利，而實質上發生對外
之法律效果 ，其有違反者，對於法律所保護之社會或
個人法益，不無侵 害，應認屬於「對多數不特定人民
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 法律效果之規定」。 

 



常見違法類型 
 未依規定驗收或報銷 

 洩漏底價 

 未依規定查核 

 法令適用 

 超額購買 

 未依規定辦理招標 

 高估費用 

 濫用裁量權 

 超貸 

 違法補助 

 、、、 

 

 

 

 



防制的七把箭 
宣導 

法令 

明確化 

行政監督 

(機制流程) 

政風 

重點查核 

圖利罪 

(立法、司法) 



防衛之道 ?! 
 擬辦之法令依據?建議內容? 
 具體化 
 裁量事項，提出複數方案請示 
 加會相關部門意見 
 加會法制部門 

 
 法令的孰悉度 
 未必依循舊例 
 關說與上情 
 必要性、一致性、公平性 
 符經驗法則(一般人觀點) 



政府採購業務 

 



政府採購案追訴成功的比率 
(八成)…統計 

103年:78% 

102年:78% 

101年:82% 



詐領公款 

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 

            ，處五年以下、、 

• 以上<刑法詐欺罪> 

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
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處七年以上 

• 以上<貪汙治罪條例>申報小額款項(差勤加班、、、) 



經手款項暫未發出 
• 公務員對於租稅或其他入款，
明知不應徵收而徵收者，處
一年以上 

 

刑法 

• 意圖得利，擅提或截留公款 

• 處七年以上 貪汙治
罪條例 



詐領財物(貪污治罪條例5-1-2) 
 油品行銷事業部臺北營業處北區零售服務中心業務管
理員 

>>登載不實之一般修護申請單、單據黏存單、費用支出
請款單、併登載不實之比價單、驗收證 明或工作分攤表
等公文書，公司工程估價單之業務 文書、填製不實之上
開等公司統一發票之會計憑證後，共 同持以行使，向臺
灣中油公司分別詐領。 

…新北地院判決:利用職務機 會詐取財物判處10年(103年
度訴字第262號)繳回之所得財物共計新 臺幣陸佰壹拾壹
萬伍仟壹佰壹拾陸元發還被害人臺灣中油股份有 限公司 



詐領財物(刑法詐欺、偽造文書罪) 
 技術員、組長 

 將不實之工時、工數及請款金 額，登載於其等業務上
所製作之監工日報表、工程竣工結算 詳細表、工程竣
工結算表等文書之內。復經各工程隊之總務 、隊長核
章後，交由中油公司探採事業部會計部門以供審核 而
行使之，致負責審核之會計部門人員陷於錯誤，而同
意付 款予得標廠商，而分別先後以上述虛報或浮報方
式，共同連 續詐得勞務工作費 

>台中高分院 



刑事法律的追訴的類型 
>>法律上之處置(檢察官受理後之偵結作法) 
個案情節判斷 

1 起訴  (交法院審判) 

2 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同上,原則上不開庭,判得易科罰

金或緩刑) 

3 緩起訴   (暫時不起訴,附一定的條件留校查看,) 

4 職權不起訴   (寬恕減免) 





  



 

勿因便宜行事 
<貪一時之念> 

 

因小失大! 


